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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1 证券简称：百纳千成 公告编号：2025-043

北京百纳千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北京百纳千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

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百纳千成，证券代码：300291）自 2025

年 12 月 16 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2025年 12

月 30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

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

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

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

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厦门众联世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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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众联世纪”）。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全称 厦门众联世纪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058373811P

法定代表人 林欣扬

成立时间 2013-01-21

注册资本 3,900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创新大厦 C区 3F-B00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

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科技中介服务；技

术推广服务；销售代理；贸易经纪；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广告设计、代理；咨询策划服务；版权代理；技术进出口；

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金属制日用品制造；服装辅料

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用洗

涤剂销售；母婴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皮革销售；日

用木制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

特种陶瓷制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

批发；鞋帽零售；石棉制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日用百

货销售；二手日用百货销售；箱包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新

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

品零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呼叫中心；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

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目前正与标的公司各股东接洽。本次交

易对方的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的交易对方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三）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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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标的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方式、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

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本次收购的意向文件

公司与本次交易的部分主要交易对方已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初步

达成购买资产的意向。最终股份转让数量、比例、交易价格、支付方式、股份锁

定安排、违约条款等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股份收购协议确定。如正式股份收

购协议与意向协议有约定不一致，以正式股份收购协议的内容为准。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目前正处于筹

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本次交易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3、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百纳千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6 日


